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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533        证券简称：安科文化         主办券商：长江证券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股东深圳市安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轩集团”）与公司

股东陈颖臻先生，于 2017年 11月 3日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

托协议》，约定将安轩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7,000,000 股份表决权委托

给陈颖臻先生。 

一、《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基本内容 

第一条 表决权委托 

 1.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依据公司届时有效的章程行使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权利（委托权利）： 

（1）召集、召开和出席公司的股东会会议； 

（2）代表甲方（安轩集团）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包

括在公司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股东表决权）需要股东会讨论、决议

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指定和选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应由股东任免的高级管理人员。 

1.2 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所享有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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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权、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等）。 

1.3本协议生效后，乙方（陈颖臻先生）将实际上合计拥有公司

74.47%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乙方应在本协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谨慎

勤勉地依法履行委托权利。 

第二条 委托期限 

2.1 本协议所述委托表决权的行使期限，自公司 2017年股票发

行完成之日（以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为准）起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不

再持有公司的股份之日止。 

但是如出现以下情况，经甲方书面要求，表决权委托可提前终止： 

（1）乙方出现严重违法、违规及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 

（2）乙方出现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2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

方均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条 委托权利的行使 

3.1 表决权委托是指甲方就上述委托事项不可撤销地委托乙方

行使其所持股权的表决权。 

3.2 甲方将就公司董事/股东会议审议的所有事项与乙方保持一

致的意见，因此针对具体表决事项，甲方将不再出具具体的《授权委

托书》。 

3.3 甲方将为乙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

（例如为满足政府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档之要求）及时签

署相关法律文档，但是甲方有权要求对该相关法律文档所涉及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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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进行充分了解。 

3.4 本协议期限内因任何原因导致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无法

实现，甲乙双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约定最相近的替代方案，并

在必要时签署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

协议之目的。 

二、其他说明 

协议生效后，陈颖臻先生取得 17,500,000 股股份表决权，表决

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74.47%，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一）双方签署的《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6日 


